
证券代码：600955 证券简称：维远股份 公告编号：2025-012
利华益维远化学股份有限公司
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一) 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5年5月7日(二) 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山东省东营市利津县经济开发区利十一路118号维远股份办公楼五

楼会议室(三) 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320
360,176,590
65.9147

(四) 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股东大会采用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等国家相

关法律法规和《利华益维远化学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本次股东大会由董事会召集，董事
长魏玉东先生主持。(五) 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1、公司在任董事7人，出席5人，独立董事李润生先生因健康原因未出席本次会议，独立董事刘
兴华先生因公务原因未出席本次会议；2、公司在任监事3人，出席3人；3、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本次会议；公司其他高级管理人员列席参会。

二、议案审议情况(一) 非累积投票议案1、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4年度利润分配方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349,379,556
比例（%）

97.0022

反对

票数

10,726,534
比例（%）

2.9781

弃权

票数

70,500
比例（%）

0.0197
2、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4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349,340,956
比例（%）

96.9915

反对

票数

10,736,834
比例（%）

2.9809

弃权

票数

98,800
比例（%）

0.0276
3、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4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349,392,456
比例（%）

97.0058

反对

票数

10,662,234
比例（%）

2.9602

弃权

票数

121,900
比例（%）

0.0340
4、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4年度独立董事述职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349,384,456
比例（%）

97.0036

反对

票数

10,680,234
比例（%）

2.9652

弃权

票数

111,900
比例（%）

0.0312
5、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4年年度报告》及摘要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349,346,356
比例（%）

96.9930

反对

票数

10,658,834
比例（%）

2.9593

弃权

票数

171,400
比例（%）

0.0477
6、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4年度财务决算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349,345,556
比例（%）

96.9928

反对

票数

10,718,634
比例（%）

2.9759

弃权

票数

112,400
比例（%）

0.0313
7、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5年度财务预算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347,638,451
比例（%）

96.5188

反对

票数

12,439,739
比例（%）

3.4537

弃权

票数

98,400
比例（%）

0.0275
8、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5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167,474,156
比例（%）

93.9074

反对

票数

10,759,434
比例（%）

6.0331

弃权

票数

106,000
比例（%）

0.0594
9、议案名称：关于续聘公司2025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349,309,056
比例（%）

96.9827

反对

票数

10,730,934
比例（%）

2.9793

弃权

票数

136,600
比例（%）

0.0380
10、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5年申请融资及银行综合授信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349,589,456
比例（%）

97.0605

反对

票数

10,342,426
比例（%）

2.8714

弃权

票数

244,708
比例（%）

0.0681
12、议案名称：关于变更营业范围并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349,438,656
比例（%）

97.0187

反对

票数

10,422,026
比例（%）

2.8935

弃权

票数

315,908
比例（%）

0.0878
(二) 累积投票议案表决情况11、关于选举公司独立董事的议案

议案序号

11.01
议案名称

殷鹏刚

得票数

349,138,671
得票数占出席会议有
效表决权的比例（%）

96.9354
是否当选

是

(三) 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1

8

9

11.00
11.01
12

议案名称

关于公司 2024 年
度利润分配方案的

议案

关于公司 2025 年
度日常关联交易预

计的议案

关 于 续 聘 公 司2025 年 度 审 计 机
构的议案

关于选举公司独立
董事的议案

殷鹏刚

关于变更营业范围
并修订《公司章程》

的议案

同意

票数

2,642,556

2,574,156

2,572,056

2,401,671
2,401,671
2,701,656

比例（%）

19.6625

19.1535

19.1379

17.8701
17.8701
20.1022

反对

票数

10,726,534

10,759,434

10,730,934

10,422,026

比例（%）

79.8130

80.0578

79.8457

77.5472

弃权

票数

70,500

106,000

136,600

315,908

比例（%）

0.5246

0.7887

1.0164

2.3506
(四) 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1、本次会议议案1、8、9、11对中小投资者进行了单独计票。2、关联股东徐云亭、李玉生、魏玉东、张吉奎、索树城、赵宝民、王海峰、李秀民、袁崇敬、薄立安、

陈国玉、张尧宗、王守业、陈敏华、郭兆年、维远控股有限责任公司、东营益安股权投资管理中心（有限
合伙）回避表决议案8。3、特别决议议案12已经参会持有表决权三分之二以上的股东表决通过。

三、律师见证情况1、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市金杜律师事务所
律师：雷娜、颜舒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证券法》等相关法律、行政法规、《股东大会

规则》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人员资格和召集人资格合法有效；本次股东大会的
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利华益维远化学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5月7日● 上网公告文件
经鉴证的律师事务所主任签字并加盖公章的法律意见书● 报备文件
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股东大会决议

证券代码：600955 证券简称：维远股份 公告编号：2025-013
利华益维远化学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度
暨2025年第一季度业绩说明会预告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会议召开时间：2025年05月15日（星期四）16:00-17:00
会议召开地点：上海证券交易所上证路演中心（网址：http://roadshow.sseinfo.com/）
会议召开方式：上证路演中心网络互动
投资者可于2025年05月08日（星期四）至05月14日（星期三）16:00前登录上证路演中心网站首

页点击“提问预征集”栏目或通过公司邮箱wyhxzqb@163.com进行提问。公司将在说明会上对投资
者普遍关注的问题进行回答。

利华益维远化学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已于2025年4月17日发布公司2024年年度报
告，并于2025年4月26日发布公司2025年第一季度报告，为便于广大投资者更全面深入地了解公司2024年度及2025年第一季度经营成果、财务状况，公司计划于2025年05月15日（星期四）16:00-17:00举行2024年度暨2025年第一季度业绩说明会，就投资者关心的问题进行交流。

一、说明会类型
本次投资者说明会以网络文字互动形式召开，公司将针对2024年度及2025年第一季度经营成

果及财务指标的具体情况与投资者进行互动交流和沟通，在信息披露允许的范围内就投资者普遍关
注的问题进行回答。

二、说明会召开的时间、地点
（一）会议召开时间：2025年05月15日（星期四）16:00-17:00
（二）会议召开地点：上海证券交易所上证路演中心（http://roadshow.sseinfo.com/）
（三）会议召开方式：上证路演中心网络互动
三、参加人员
董事长：魏玉东先生
董事、总经理：李秀民先生
独立董事：巴树青先生
董事、副总经理、董事会秘书：吕立强先生
董事、副总经理、财务总监：宋成国先生
四、投资者参加方式
（一）投资者可在2025年05月15日（星期四）16:00-17:00，通过互联网登录上证路演中心（http://roadshow.sseinfo.com/），在线参与本次业绩说明会，公司将及时回答投资者的提问。
（二）投资者可于2025年05月08日（星期四）至05月14日（星期三）16:00前登录上证路演中心网

站首页，点击“提问预征集”栏目（http://roadshow.sseinfo.com/questionCollection.do），根据活动时间，选
中本次活动或通过公司邮箱wyhxzqb@163.com向公司提问，公司将在说明会上对投资者普遍关注的
问题进行回答。

五、联系人及咨询办法
联系人：公司证券部
电话：0546-5666889
邮箱：wyhxzqb@163.com
六、其他事项
本次投资者说明会召开后，投资者可以通过上证路演中心（http://roadshow.sseinfo.com/）查看本次

投资者说明会的召开情况及主要内容。
特此公告。

利华益维远化学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5月7日

证券代码：688099 证券简称：晶晨股份 公告编号：2025-039
晶晨半导体（上海）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2025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
内幕信息知情人买卖公司股票情况的自查

报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2025年4月17日，晶晨半导体（上海）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十六
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25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等议案，并
于2025年4月18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了相关公告。

按照《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管理办法》《晶晨半导体（上海）股份有限公司信息披露管理制度》及相
关内部保密制度的规定，公司对2025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以下简称“激励计划”）采取了充分必
要的保密措施，同时对本次激励计划的内幕信息知情人进行了必要登记。根据《上市公司股权激励
管理办法》《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规则》《科创板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南第4号——股权
激励信息披露》等规范性文件的要求，公司对本次激励计划内幕信息知情人买卖公司股票的情况进
行自查，并由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出具了查询证明，具体情况如下：

一、核查的范围与程序1、核查对象为激励计划的内幕信息知情人。2、激励计划的内幕信息知情人均填报了《内幕信息知情人登记表》。3、公司向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就核查对象在本激励计划首次公开披露
前六个月（2024年10月18日至2025年4月17日，以下简称“自查期间”）买卖公司股票情况进行了查
询，并由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出具了查询证明。

二、核查对象买卖公司股票情况说明
根据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出具的《信息披露义务人持股及股份变更查询

证明》及《股东股份变更明细清单》，在激励计划自查期间，共有2名核查对象在自查期间存在买卖公
司股票的行为，其买卖公司股票的具体情况如下：

序号

1
2

姓名

梁*
汤*

交易期间

2025年3月5日

2025年3月5日

合计买入（股）

0
0

合计卖出（股）

1000
4900

上述2名核查对象均不属于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
公司根据上述核查对象买卖公司股票的记录，结合激励计划的进程对上述核查对象的交易行为

进行了审核，并经上述核查对象出具书面说明及承诺，确认上述核查对象交易公司股票情形发生在
其知悉本次激励计划相关信息日期前，亦未有任何人员向其泄露本次激励计划的相关信息，其在自
查期间买卖公司股票的行为系基于其本人对二级市场交易行情、市场公开信息及个人判断做出的独
立投资决策，不存在利用此内幕信息进行股票交易的情形。

除以上人员外，核查对象中的其他人员在自查期间均不存在买卖公司股票的行为。
三、结论
公司在策划本次激励计划事项过程中，严格按照《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管理办法》《晶晨半导体（上

海）股份有限公司信息披露管理制度》及公司内部保密制度，限定参与策划讨论的人员范围，对接触
到内幕信息的公司相关人员及中介机构及时进行了登记，并采取相应保密措施。在公司首次公开披
露本次激励计划相关公告前，未发现存在内幕信息泄露的情形。

经核查，在本次激励计划草案公开披露前6个月内，未发现内幕信息知情人利用本次激励计划
有关内幕信息进行股票买卖的行为或泄露本次激励计划有关内幕信息的情形，所有核查对象均不存
在内幕交易的行为。

特此公告。
晶晨半导体（上海）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5月8日

证券代码：688099 证券简称：晶晨股份 公告编号：2025-040
晶晨半导体（上海）股份有限公司
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会议是否有被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5年5月7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上海市浦东新区秀浦路2555号漕河泾康桥商务绿洲E5栋一楼会议

室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特别表决权股东、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表决权数量

的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普通股股东人数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的表决权数量

普通股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占公司表决权数量的比例（%）

普通股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占公司表决权数量的比例（%）

275
275

227,330,675
227,330,675
54.2053
54.2053

注：截至本次股东大会股权登记日的总股本为 419,935,640股，其中，公司回购专用账户中股份
数为547,486股，不享有股东大会表决权。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股东大会采用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会议由董事余莉女士主持，本次会

议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证券法》、《公司章程》的规定。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1、公司在任董事5人，出席5人；2、公司在任监事3人，出席3人；3、董事会秘书余莉女士出席了本次会议；财务总监高静薇女士列席了本次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1、议案名称：关于《2024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227,181,126
比例（%）

99.9342

反对

票数

139,557
比例（%）

0.0613

弃权

票数

9,992
比例（%）

0.0045
2、议案名称：关于《2024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227,181,126
比例（%）

99.9342

反对

票数

139,557
比例（%）

0.0613

弃权

票数

9,992
比例（%）

0.0045
3、议案名称：关于《2024年度财务决算报告及2025年度财务预算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221,024,886
比例（%）

97.2261

反对

票数

6,295,797
比例（%）

2.7694

弃权

票数

9,992
比例（%）

0.0045
4、议案名称：关于《2024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227,159,800
比例（%）

99.9248

反对

票数

160,883
比例（%）

0.0707

弃权

票数

9,992
比例（%）

0.0045

5、议案名称：关于《2024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227,019,195
比例（%）

99.8629

反对

票数

305,163
比例（%）

0.1342

弃权

票数

6,317
比例（%）

0.0029
6、议案名称：关于聘任2025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225,854,433
比例（%）

99.3506

反对

票数

1,462,082
比例（%）

0.6431

弃权

票数

14,160
比例（%）

0.0063
7、议案名称：关于公司董事2025年度薪酬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227,139,975
比例（%）

99.9161

反对

票数

184,383
比例（%）

0.0811

弃权

票数

6,317
比例（%）

0.0028
8、议案名称：关于公司监事2025年度薪酬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227,139,975
比例（%）

99.9161

反对

票数

184,383
比例（%）

0.0811

弃权

票数

6,317
比例（%）

0.0028
9、议案名称：关于变更公司注册资本及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227,136,301
比例（%）

99.9144

反对

票数

144,057
比例（%）

0.0633

弃权

票数

50,317
比例（%）

0.0223
10、议案名称：关于2025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134,636,883
比例（%）

99.8867

反对

票数

144,057
比例（%）

0.1068

弃权

票数

8,648
比例（%）

0.0065
11、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5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218,329,560
比例（%）

97.3568

反对

票数

5,918,857
比例（%）

2.6393

弃权

票数

8,648
比例（%）

0.0039
12、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5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法》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218,878,712
比例（%）

97.6017

反对

票数

5,368,905
比例（%）

2.3940

弃权

票数

9,448
比例（%）

0.0043
13、议案名称：关于提请公司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股权激励相关事宜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218,878,912
比例（%）

97.6017

反对

票数

5,369,505
比例（%）

2.3943

弃权

票数

8,648
比例（%）

0.0040
（二）现金分红分段表决情况

股东分段情况

持股 5%以上普通股
股东

持股1%-5%普通股股
东

持股 1%以下普通股
股东

其中：市值 50 万以下
普通股股东

市值50万以上普通股
股东

同意

票数

92,541,087
89,314,866
45,163,242
9,631,147
35,532,095

比例（%）

100.0000
100.0000
99.3150
99.4343
99.2827

反对

票数

0
0

305,163
48,473
256,690

比例（%）

0.0000
0.0000
0.6710
0.5004
0.7173

弃权

票数

0
0

6,317
6,317
0

比例（%）

0.0000
0.0000
0.0140
0.0653
0.0000

（三）涉及重大事项，应说明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5
6
7
8
10
11

12

13

议案名称

关于《2024 年度利润分
配预案》的议案

关于聘任 2025年度审计
机构的议案

关于公司董事 2025年度
薪酬的议案

关于公司监事 2025年度
薪酬的议案

关于 2025年度日常关联
交易预计的议案

关于公司《2025 年限制
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

及其摘要的议案
关于公司《2025 年限制
性股票激励计划实施考

核管理办法》的议案
关于提请公司股东大会
授权董事会办理股权激

励相关事宜的议案

同意
票数

134,478,108
133,313,346
134,598,888
134,598,888
134,636,883
125,788,473

126,337,625

126,337,825

比例（%）

99.7689
98.9047
99.8585
99.8585
99.8867
95.4997

95.9167

95.9168

反对
票数

305,163
1,462,082
184,383
184,383
144,057
5,918,857

5,368,905

5,369,505

比例（%）

0.2263
1.0847
0.1367
0.1367
0.1068
4.4936

4.0761

4.0765

弃权
票数

6,317
14,160
6,317
6,317
8,648
8,648

9,448

8,648

比例（%）

0.0048
0.0106
0.0048
0.0048
0.0065
0.0067

0.0072

0.0067
（四）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1、议案10、议案11、议案12、议案13涉及关联交易事项，与相关议案有关联关系的股东已回避

表决。2、议案 9、议案11、议案12、议案13属于特别决议议案，已获本次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或股东代
理人所持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3、议案5、议案6、议案7、议案8、议案10、议案11、议案12、议案13对中小投资者进行了单独计
票。4、本次股东大会还听取了《2024年度独立董事述职报告》。

三、律师见证情况1、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市嘉源律师事务所
律师：张璇、李信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本所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召集人和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及表决程序符合

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晶晨半导体（上海）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5月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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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会议是否有被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5年5月7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广东省广州市黄埔区经济技术开发区永和经济区斗塘路 1号公司A1栋五楼会议室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特别表决权股东、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表决权数量

的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普通股股东人数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的表决权数量

普通股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占公司表决权数量的比例（%）

普通股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占公司表决权数量的比例（%）

45
45

62,786,962
62,786,962
45.6193
45.6193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会议由董事会召集，会议采取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会议由董事长袁建

华主持，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和召集人资格、会议的表决程序和表
决结果均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1、公司在任董事7人，以现场和通讯方式出席7人，；2、公司在任监事3人，以现场和通讯方式出席3人；3、董事会秘书出席了本次会议；公司全体高管列席了本次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1、议案名称：关于《2024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62,682,489
比例（%）

99.8336

反对

票数

104,473
比例（%）

0.1664

弃权

票数

0
比例（%）

0.0000
2、议案名称：关于《2024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62,682,489
比例（%）

99.8336

反对

票数

83,873
比例（%）

0.1335

弃权

票数

20,600
比例（%）

0.0329
3、议案名称：关于《2024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62,682,489
比例（%）

99.8336

反对

票数

104,473
比例（%）

0.1664

弃权

票数

0
比例（%）

0.0000
4、议案名称：关于2024年度财务决算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62,697,489
比例（%）

99.8574

反对

票数

89,473
比例（%）

0.1426

弃权

票数

0
比例（%）

0.0000
5、议案名称：关于2024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62,638,714
比例（%）

99.7638

反对

票数

148,248
比例（%）

0.2362

弃权

票数

0
比例（%）

0.0000
6、议案名称：关于董事薪酬（津贴）方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62,672,689
比例（%）

99.8179

反对

票数

110,073
比例（%）

0.1753

弃权

票数

4,200
比例（%）

0.0068
7、议案名称：关于监事薪酬（津贴）方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62,672,689
比例（%）

99.8179

反对

票数

110,073
比例（%）

0.1753

弃权

票数

4,200
比例（%）

0.0068

8、议案名称：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以简易程序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62,618,434
比例（%）

99.7315

反对

票数

110,073
比例（%）

0.1753

弃权

票数

58,455
比例（%）

0.0932
9、议案名称：关于续聘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公司审计机构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62,682,489
比例（%）

99.8336

反对

票数

104,473
比例（%）

0.1664

弃权

票数

0
比例（%）

0.0000
10、议案名称：关于2025年度开展外汇套期保值业务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62,682,489
比例（%）

99.8336

反对

票数

83,873
比例（%）

0.1335

弃权

票数

20,600
比例（%）

0.0329
（二）现金分红分段表决情况

股东分段情况

持股 5%以上普通股
股东

持股1%-5%普通股股
东

持股 1%以下普通股
股东

其中：市值 50 万以下
普通股股东

市值50万以上普通股
股东

同意

票数

58,619,313
2,387,938
1,631,463
234,513
1,396,950

比例（%）

100.0000
100.0000
91.6701
88.5268
92.2197

反对

票数

0
0

148,248
30,393
117,855

比例（%）

0.0000
0.0000
8.3299
11.4732
7.7803

弃权

票数

0
0
0
0
0

比例（%）

0.0000
0.0000
0.0000
0.0000
0.0000

（三）涉及重大事项，应说明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1
2
3
4
5
6
7

8

9

10

议案名称

关于《2024 年年度报
告》及其摘要的议案

关于《2024 年度董事
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关于《2024 年度监事
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关于 2024 年度财务
决算报告的议案

关于 2024 年度利润
分配预案的议案

关于董事薪酬（津贴）
方案的议案

关于监事薪酬（津贴）
方案的议案

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
权董事会以简易程序
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

的议案

关于续聘天健会计师
事务所（特殊普通合
伙）为公司审计机构

的议案

关于 2025 年度开展
外汇套期保值业务的

议案

同意

票数

207,946
207,946
207,946
222,946
164,171
198,146
198,146

143,891

207,946

207,946

比例（%）

66.5600
66.5600
66.5600
71.3612
52.5483
63.4232
63.4232

46.0571

66.5600

66.5600

反对

票数

104,473
83,873
104,473
89,473
148,248
110,073
110,073

110,073

104,473

83,873

比例（%）

33.4400
26.8463
33.4400
28.6388
47.4517
35.2325
35.2325

35.2325

33.4400

26.8463

弃权

票数

0
20,600

0
0
0

4,200
4,200

58,455

0

20,600

比例（%）

0.0000
6.5937
0.0000
0.0000
0.0000
1.3443
1.3443

18.7104

0.0000

6.5937
（四）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1、本次股东大会会议议案均为普通决议议案，由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所持有的表决权数量

的二分之一以上表决通过。
2、本次会议所有议案均对中小投资者进行了单独计票。
三、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广东广信君达律师事务所
律师：曹武清、杨璇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公司 2024年年度股东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出席本次股东会人员资格、召集人资格、会议的表

决程序与表决结果均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
的规定，本次股东会通过的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广州洁特生物过滤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5月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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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汉逸飞激光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第二期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
股份比例达到总股本2%暨回购进展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回购方案首次披露日

回购方案实施期限

预计回购金额

回购用途

累计已回购股数

累计已回购股数占总股本比例

累计已回购金额

实际回购价格区间

2025/2/5
2025/2/24~2026/2/23

5,000万元~10,000万元

√减少注册资本√用于员工持股计划或股权激励□用于转换公司可转债□为维护公司价值及股东权益

2,020,586股

2.12%
70,285,300.33元

25.44元/股~44.80元/股
一、回购股份的基本情况
武汉逸飞激光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25年2月4日、2025年2月21日分别召开第

二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和202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第二期以集中竞价交易
方式回购公司股份方案的议案》,同意公司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以集中竞价交易的方式进
行股份回购，本次回购的股份将在未来适宜时机用于股权激励/员工持股计划、注销并减少注册资
本，其中，拟用于股权激励/员工持股计划的股份数量不低于实际回购总量的50%，拟用于注销并减少
注册资本的股份数量不高于实际回购总量的50%。本次回购股份的资金来源为公司自有资金和自
筹资金（含股票回购专项贷款），资金总额不低于人民币 5,000万元（含），不超过人民币 10,000万元
（含），回购股份的价格不超过人民币56.17元/股（含），回购股份期限为自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本
次回购方案之日起不超过12个月。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5年2月5日、2025年2月27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
披露的《逸飞激光关于第二期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方案的公告》（公告编号：2025-006）
和《逸飞激光关于第二期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的回购报告书》（公告编号：2025-013）。

二、回购股份的进展情况
根据《上市公司股份回购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7号——回购股份》

等相关规定，公司在回购股份期间，应当在每个月的前3个交易日内公告截至上月末的回购进展情
况，回购股份占上市公司总股本的比例每增加1%的，应当在事实发生之日起3个交易日内予以披露，
现将公司回购股份的进展情况公告如下：2025年 4月，公司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 1,041,932
股，占公司总股本 95,162,608股的比例为 1.09%（比例数据系四舍五入），回购成交的最高价为 33.30
元/股，最低价为31.19元/股，支付的资金总额为人民币33,777,165.36元（不含交易佣金等交易费用）。

截至 2025年 4月 30日，公司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累计回购公司
股份1,854,028股，占公司总股本95,162,608股的比例为1.95%（比例数据系四舍五入），回购成交的最
高价为44.80元/股，最低价为31.19元/股，支付的资金总额为人民币66,001,383.56元（不含交易佣金
等交易费用）。

截至2025年5月7日，公司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累计回购公司股
份2,020,586股，占公司总股本95,162,608股的比例为2.12%（比例数据系四舍五入），与上次披露数相
比增加0.34%，回购成交的最高价为44.80元/股，最低价为25.44元/股，支付的资金总额为人民币70,285,300.33元（不含交易佣金等交易费用）。

本次回购股份符合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及公司回购股份方案。
三、其他事项
公司将严格按照《上市公司股份回购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7号——

回购股份》等相关规定，在回购期限内根据市场情况择机做出回购决策并予以实施，同时根据回购股
份事项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武汉逸飞激光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5月8日

证券代码：688646 证券简称：ST逸飞 公告编号：2025-040
武汉逸飞激光股份有限公司关于2024年

年度股东大会增加临时提案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一、股东大会有关情况1. 股东大会的类型和届次：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2. 股东大会召开日期：2025年5月22日3. 股东大会股权登记日：

股份类别

A股

股票代码

688646
股票简称

ST逸飞

股权登记日

2025/5/16
二、增加临时提案的情况说明1. 提案人：吴轩

2. 提案程序说明
公司已于2025年4月30日公告了股东大会召开通知，直接持有25.67%股份的股东吴轩，在2025

年5月6日提出临时提案并书面提交股东大会召集人。股东大会召集人按照《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
板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规范运作》有关规定，现予以公告。3. 临时提案的具体内容2025年5月6日，公司董事会收到直接持有25.67 %股份的股东吴轩提交的股东大会临时提案。
股东吴轩提议将《关于修订＜募集资金管理制度＞的议案》提交公司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该
议案已经公司于2025年5月5日召开的第二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具体内容详见公司
于2025年5月6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相关公告。

三、除了上述增加临时提案外，于2025年4月30日公告的原股东大会通知事项不变。
四、增加临时提案后股东大会的有关情况。
（一）现场会议召开的日期、时间和地点
召开日期、时间：2025年5月22日 14点00分
召开地点：湖北省鄂州市葛店开发区高新四路逸飞激光行政楼4楼会议室
（二）网络投票的系统、起止日期和投票时间。
网络投票系统：上海证券交易所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系统
网络投票开始时间：2025年5月22日
网络投票结束时间：2025年5月22日
采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络投票系统，通过交易系统投票平台的投票时间为股东大会召开当日的

交易时间段，即9:15-9:25,9:30-11:30，13:00-15:00；通过互联网投票平台的投票时间为股东大会召开
当日的9:15-15:00。

（三）股权登记日
原通知的股东大会股权登记日不变。
（四）股东大会议案和投票股东类型

序号

非累积投票议案

1
2
3
4
5
6
7
8
9

议案名称

关于2024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关于2024年度独立董事述职报告的议案

关于2024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关于2024年度财务决算报告的议案

关于2024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的议案

关于2024年度利润分配方案的议案

关于续聘2025年度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关于预计2025年度公司及子公司申请综合授信额度并提供担保的
议案

关于修订《募集资金管理制度》的议案

投票股东类型

A股股东

√
√
√
√
√
√
√
√
√

1、说明各议案已披露的时间和披露媒体
本次提交股东大会审议的议案已经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审议、第二届监事会第八次

会议、第二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相关公告已于2025年4月30日、2025年5月6日在上海
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上予以披露，公司将在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召开前，在上海证券交
易所网站（www.sse.com.cn）及《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证券日报》《证券时报》《经济参考报》《中
国日报》披露《逸飞激光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会议资料》。2、特别决议议案：无3、对中小投资者单独计票的议案：议案6、7、84、涉及关联股东回避表决的议案：无

应回避表决的关联股东名称：无5、涉及优先股股东参与表决的议案：无
特此公告。

武汉逸飞激光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5月8日

附件1：授权委托书
授权委托书
武汉逸飞激光股份有限公司：
兹委托 先生（女士）代表本单位（或本人）出席 2025年 5月 22日召开的贵公司 2024年年度股

东大会，并代为行使表决权。
委托人持普通股数：
委托人持优先股数：
委托人股东账户号：

序号
1
2
3
4
5
6
7
8
9

非累积投票议案名称
关于2024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关于2024年度独立董事述职报告的议案
关于2024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关于2024年度财务决算报告的议案

关于2024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的议案
关于2024年度利润分配方案的议案

关于续聘2025年度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关于预计2025年度公司及子公司申请综合授信额度并提供担

保的议案
关于修订《募集资金管理制度》的议案

同意 反对 弃权

委托人签名（盖章）： 受托人签名：
委托人身份证号： 受托人身份证号：
委托日期： 年 月 日
备注：
委托人应在委托书中“同意”、“反对”或“弃权”意向中选择一个并打“√”，对于委托人在本授权

委托书中未作具体指示的，受托人有权按自己的意愿进行表决。

证券代码：601963 证券简称：重庆银行 公告编号：2025-033
可转债代码：113056 可转债简称：重银转债

重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股东权益变动的提示性公告

本行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权益变动未触及要约收购，未导致本行第一大股东发生变化 。
近日，重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行”）收到本行第一大股东重庆渝富资本运营集团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渝富资本”）发来的关于权益变动的告知函。为增强国企战略协同、业务协同，促
进国企高质量发展，重庆发展投资有限公司计划将所持重庆科技创新投资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重庆科创投集团”）100%的股权，无偿划转给渝富资本控股股东重庆渝富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渝富控股”）。同时，重庆科创投集团吸收合并其子公司重庆科技金融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重庆科技金融集团”），重庆科技金融集团所持有的本行股份由重庆科创投集团承继，目前该吸收合
并事项已完成工商变更，重庆科技金融集团已注销登记，其持有的本行股份正在办理非交易过户手
续。

上述划转事项及非交易过户流程完成后，渝富资本与重庆科创投集团将同受渝富集团控制，渝
富资本及其一致行动人的构成将发生变动，重庆科创投集团将成为渝富资本的一致行动人。

一、本次权益变动完成前后持股情况
（一）本次权益变动前持股情况
本次权益变动前，渝富资本及其一致行动人合并持有本行股份 821,731,991股，持股比例为23.65%。具体持股情况如下表列示：

股东名称
重庆渝富资本运营集团有限公司
重庆市水利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重庆渝富（香港）有限公司
重庆川仪自动化股份有限公司

重庆水务环境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重庆联合产权交易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西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重庆轻纺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重庆渝立物资有限公司
重庆机电控股（集团）公司

重庆川仪微电路有限责任公司
重庆家具总公司

中国四联仪器仪表集团有限公司
合计

股份类别
A股
A股
H股
A股
A股
A股
A股
A股
A股
A股
A股
A股
A股
-

持股数（股）
421,750,727
295,335,802
74,566,000
16,129,476
10,068,631
1,115,782
914,351
913,859
629,499
145,837
136,571
12,777
12,679

821,731,991

持股比例（%）
12.14
8.50
2.15
0.46
0.29
0.03
0.03
0.03
0.02
0.00
0.00
0.00
0.00
23.65

（二）本次权益变动后持股情况
本次权益变动后，渝富资本及其一致行动人合并持有本行股份 830,875,516股，持股比例为23.91%。具体持股情况如下表列示：

股东名称
重庆渝富资本运营集团有限公司
重庆市水利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重庆渝富（香港）有限公司
重庆川仪自动化股份有限公司

重庆水务环境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重庆科技创新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重庆联合产权交易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西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重庆轻纺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重庆渝立物资有限公司

重庆机电控股（集团）公司
重庆川仪微电路有限责任公司

重庆家具总公司
中国四联仪器仪表集团有限公司

股份类别
A股
A股
H股
A股
A股
A股
A股
A股
A股
A股
A股
A股
A股
A股

持股数（股）
421,750,727
295,335,802
74,566,000
16,129,476
10,068,631
9,143,525
1,115,782
914,351
913,859
629,499
145,837
136,571
12,777
12,679

持股比例（%）
12.14
8.50
2.15
0.46
0.29
0.26
0.03
0.03
0.03
0.02
0.00
0.00
0.00
0.00

合计 - 830,875,516 23.91
注：1、本行于2023年9月1日披露了《关于股东权益变动的提示性公告》（公告编号：2023-042），

重庆市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将持有的重庆水务环境控股集团有限公司80%股权无偿划转给渝
富控股，该划转事项尚需完成工商变更登记手续。2、本行于2024年12月4日披露了《关于股东权益变动的提示性公告》（公告编号：2024-069），渝
富控股全资子公司中国四联仪器仪表集团有限公司拟吸收合并重庆四联投资管理有限公司，相关变
更股份事项尚需办理过户登记手续。3、重庆新工联企业管理有限责任公司已被重庆轻纺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吸收合并，其持有本行
股份尚未进行转让。4、本行A股可转换公司债券已进入转股期，本次权益变动前后信息披露义务人持股占比，以当
时已披露的本行最新总股份数为基数进行计算。

二、信息披露义务人基本情况
（一）企业名称：重庆渝富资本运营集团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邱全智
注册资本：人民币1,000,000万元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00000759256562N
经营范围：一般项目：市政府授权范围内的资产收购、处置及相关产业投资，投资咨询，财务顾

问，企业重组兼并顾问及代理，企业和资产托管（国家法律法规规定须取得前置审批的，在未取得审
批前不得经营）。（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二）企业名称：重庆科技创新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杨文利
注册资本：人民币1,000,000万元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00000MAABQ9CK18
经营范围：许可项目：以自有资金开展投资活动、进行投后管理；投资咨询；股权投资基金管理、

受托管理投资基金（须经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完成登记备案后方可从事经营活动）。（不得从事
吸收公众存款或变相吸收公众存款、发放贷款以及证券、期货等金融业务，不得从事支付结算、个人
理财服务，法律、行政法规规定需经审批的未获审批前不得经营）。

三、所涉及后续事项1、上述权益变动事项未触及要约收购，不涉及披露权益变动报告书、收购报告书、要约收购报告
书等后续事项，未导致本行第一大股东发生变化。2、相关股份无偿划转事项尚需完成过户登记，具有不确定性。3、上述权益变动事项不会对本行日常经营活动构成重大影响，本行将持续关注该事项进展并按
要求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重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5月7日

证券代码：601963 证券简称：重庆银行 公告编号：2025-032
可转债代码：113056 可转债简称：重银转债

重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副行长任职资格获监管机构核准的公告
本行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行”）于2025年5月6日收到《重庆金融监管局关于张培宗

重庆银行副行长任职资格的批复》（渝金管复〔2025〕51号），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重庆监管局核准
了张培宗先生担任本行副行长的任职资格。根据法律法规以及本行章程的规定，张培宗先生的任期
自监管机构核准之日起生效。

张培宗先生简历请参见本行刊载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的《重庆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决议公告》（公告编号：2025-004）。

特此公告。
重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5月7日

证券代码：603335 证券简称：迪生力 公告编号：2025-034
广东迪生力汽配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股票交易风险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广东迪生力汽配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股票于2025年4月29日、4月30日、5月6日连
续3个交易日内收盘价格涨幅偏离值累计超过20%，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规则》的有关规定，属
于股票交易异常波动，公司于 2025年 5月 7日披露了《股票交易异常波动公告》（公告编号：2025-031），2025年5月7日公司股票再度涨停。鉴于近期公司股票价格波动较大，公司现将相关风险提示
如下：

一、二级市场交易风险
公司股票自2025年4月28日以来，股价累计涨幅35.84%，单日最高换手率达13.62%，同期申万

汽车零部件指数累计涨幅6.67%，同期上证指数累计涨幅1.65%，公司股票短期涨幅高于同行业涨幅
及上证指数，存在市场情绪过热的情形，但公司生产经营活动一切正常，不存在应披露而未披露的重
大信息。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二、生产经营风险2024年度，公司实现营业收入10.45亿元，比去年同期下滑38.11%；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净利润-1.45亿元。2025年第一季度，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2566.87万元，比去年同期下滑 24.88%；实
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2259.61万元。公司主营业务板块因全球通货膨胀影响，行业竞争
激烈，原材料成本上涨等因素，导致公司出现亏损。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经营风险。

三、其他风险提示
公司郑重提醒广大投资者，有关公司信息以公司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和公

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和《证券日报》刊登的相关公告为准，
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广东迪生力汽配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5月8日

证券代码：603335 证券简称：迪生力 公告编号：2025-033
广东迪生力汽配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控股
股东权益变动触及1%的提示性公告

控股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保证向本公司提供的信息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重大遗漏。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公告内容与信息披露义务人提供的信息一致。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权益变动为广东迪生力汽配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的控股股东江门力鸿投资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力鸿公司”）履行此前披露的减持股份计划导致，不会导致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
控制人发生变化，不触及要约收购。● 本次权益变动前，力鸿公司持有公司的股份数量为 119,343,500股，占公司总股本比例为27.87%，其一致行动人LEXIN INTERNATIONAL INC（以下简称“力生公司”）持有公司的股份数量为

78,669,500股，占公司总股本比例为18.37%；本次权益变动后，力鸿公司持有公司的股份数量为115,062,100股，占公司总股本比例为26.87%，其一致行动人力生公司持有公司的股份数量及占公司总股
本比例不变。● 本次变动未违反力鸿公司及其一致行动人力生公司已作出的承诺、意向、计划。

一、信息披露义务人及其一致行动人权益变动前的基本信息
信息披露义务人

注册地址

身份类别

持股数量
持股比例

江门力鸿投资有限公司
台山市台城西湖路26号

控股股东、实控人及一致行动人 是 否
直接持股5%以上股东 是 否

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是 否
其他：无

119,343,500股
27.87%

一致行动人

注册地址

身份类别

持股数量

持股比例

LEXIN INTERNATIONAL INC
1000E GARVEY AVE MONTEREY PARK,CA 91755-3031

控股股东、实控人及一致行动人 是 否
直接持股5%以上股东 是 否

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是 否
其他：无

78,669,500股

18.37%
二、权益变动触及1%刻度的基本情况
（一）本次权益变动的具体情况

信息披露义务
人

力鸿公司

权益变动方式

集中竞价交易

权益变动日期

2025年 3月 3日至 2025年 5
月6日

股份种类

人民币普通股

减持数量（股）

4,281,400股

减持比例

1%
注：以上表格比例为四舍五入并保留两位小数后的结果。
（二）本次权益变动前后，信息披露义务人及其一致行动人持有公司股份情况

股东名称

力鸿公司
力生公司

合计

本次变动前
持股数量（股）
119,343,500
78,669,500
198,013,000

持股比例（%）
27.87%
18.37%
46.24%

本次变动后
持股数量（股）
115,062,100
78,669,500
193,731,600

持股比例（%）
26.87%
18.37%
45.24%

权益变动方式

集中竞价交易
/
/

注：以上表格比例为四舍五入并保留两位小数后的结果。
三、其他说明1、本次权益变动为公司的控股股东力鸿公司履行此前披露的减持股份计划导致，不会导致公司

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发生变化，不触及要约收购。?2、本次实际减持情况与此前披露的减持计划、承诺一致，未违反力鸿公司及其一致行动人力生
公司已作出的承诺、意向、计划。

特此公告。
广东迪生力汽配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5月8日


